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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前身是「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」於民國 90 年

成立，當時正值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災後心理復健，喚起高

等教育界對於死亡失落與悲傷輔導的重視。民國 100 年增

設「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」學士班，並於 103 年 8 月

完成系所合一，是全國唯一國立技專院校以培養「生死健

康」、「心理諮商」的健康關懷系所。 

本系設立宗旨為提升學生對生死、失落與悲傷之識能、培

養具備關懷助人態度及心理諮商專業的人才。 

⚫ 本系大學部學習重點包括四大就業領域 

1.悲傷輔導；2.自殺防治；3.善終服務；4.職業重建。

提供學生四個專業領域的完整課程與設備，並於大

四上至相關業界進行專業實習，增強實務能力更能

與業界無縫接軌。 

⚫ 本系現有全世界第一座具悲傷療癒功能的「癒花

園」，與一處「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」，皆為獨樹一

格的「悲傷輔導專業教室」，在師生團隊協力合作下，

成為具有悲傷輔導特色的實務訓練之實習場所。本

系持續落實與業界合作，研發相關文創品，推動生死

關懷及悲傷諮商的大學社會責任之服務。 

系所簡介 



‧臨終關懷陪伴員本系四大就業領域 

【大學】 

大學部教育目標在培育生死關懷與諮商的基礎專業人才。學生學習重點包括四大領域：悲傷輔導；自殺防治；善終服務；職業

重建等多元課程，另有「殯葬學程」及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」等提供學生選讀，加深專業學習與拓展就業實力。本

系大四上以 9 學分「生死與諮商工作實習」進行全學期至相關業界進行專業實習，鍛鍊學生具備畢業即就業的實務工作能力。 

⚫ 大學畢業總學分為 129 學分，包括：通識課程 28 學分，必修 59 學分，選修 42 學分，專業選修至少 36 學分，始能畢

業。另開放系外選修（含通識選修、跨系、校際選修）以 6 學分為上限；跨系或跨域課程至少 4 學分。 

【研究所】 

碩士班教育目標在培育生死關懷與諮商的進階專業人才。分為「生死學組」與「諮商心理組」兩組，以生死學與悲傷輔導為主

軸之課程設計來培育本所學生核心專長，再朝向生死關懷、悲傷輔導、臨終與後續服務、自殺防治、醫療諮商、藝術治療、正念訓

練等次領域為輔助培育方向。此外，諮商組設有「諮商心理學程」，若完成即符合報考諮商心理師資格，更添悲傷諮商之專業特長。 

⚫ 「生死學組」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，包括：必修 14 學分(含碩士論文 6 學分)、選修 16 學分，選修有「生死與倫理領域」

與「管理與關懷領域」，兩部分至少選修 6 學分，合計至少 12 學分。培養研究生具備生死識能及悲傷輔導的專才。 

⚫ 「諮商心理組」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，包括：必修 14 學分(含碩士論文 6 學分)、選修 22 學分。諮商組學生若修畢「諮商

心理學程科目」22 學分，及諮商心理專業實習(一)(二) 6 學分，就具報考諮商心理師之資格，培養研究生成為具生死識能

及悲傷諮商專業的心理師。 

本系四大就業領域 

悲傷輔導領域 

職業重建領域 

自殺防治領域 

善終服務領域 

˙縣市政府心理衛生中心：社區精神關懷訪
視、心理輔導 

˙縣市各級醫療院所：個案管理、研究計畫 
˙社會福利及社區心理衛生機構：生活輔
導、心理輔導、個案管理 

1.輔導取得就業服務員乙級技術士證照 
2.專業發展可於： 
˙職重與身障社福機構：就業服務、個案管理、
職業輔導、職災心理復健、獨立生活訓練 

˙大專校院資源教室：適性及職業輔導、生涯轉 
銜 

˙縣市政府心理衛生中心：自殺防治關懷訪

視、心理輔導 

˙社區心理衛生：生命線心理輔導、自殺防

治中心個案管理 

˙社區諮商機構：員工協助行政、個案管理 

1.輔導取得喪禮服務乙、丙級技術士及禮儀師證照 

2.培養高級喪禮服務專業人才： 

 ̇ 喪禮服務人員（禮儀師） 
˙殯葬服務規劃及生前契約規劃專業人員 
˙遺體美容師 
˙臨終關懷陪伴員 

本系大學部畢業生成績優良者，可報考或申請國內

外相關之研究所碩士班繼續升學。畢業生可擔任各

學術單位或心理諮商諮詢單位之專任或兼任研究

助理，參與研究工作與學術發表。 

升學進修與學術發展： 


